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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
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科学规范做好公路服务区（含停车区，下同）和
收费站疫情防控工作，现将《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交通运输部     

2021年1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一、总体防控要求

1.除因疫情防控需要或出现其他必须关停的情况外，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应保持开
通运营状态，为司乘人员提供便利化出行服务，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关闭公路服务区和收
费站。

2.在省级联防联控机制领导下，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指导公路管理机构、收
费公路和服务区经营管理单位，切实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完善工作方案，细化应急
预案，加强运营管理，扎实做好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疫情防控工作。

3.积极协调属地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加强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疫情防控力量部
署，强化专业防护人员现场指导及安全管控，形成防控合力，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4.阻断“五类”病毒传播途径：公共接触部位随时消毒，阻断公共接触物交叉传
播；全员佩戴口罩，在流水条件下按照“七步法”洗手，阻断手的传播；关键岗位员工
佩戴护目镜、防护镜，阻断眼、口鼻传播；接触钱款、票据员工佩戴手套，并随时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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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阻断钱款、票据传播；全力避免人员聚集，公共场所开窗通风，减少飞沫传播。

5.出现新冠肺炎可疑病例、确诊病例时，应在当地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及时进行检
测和终末消毒，经卫生学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动运营。

二、公路服务区室外广场

6.加强进入场区车辆停放管理，实施分区停放。有条件的服务区应设置高、中风险
地区车辆和冷链物流车辆停放专区。

7.因疫情防控需在服务区设置检疫检测站点的，交通运输部门应会同卫生健康、公
安等部门，优化站点设置，加强交通组织，避免车流人流交叉，减少停车场拥堵。

8.加油站应尽量减少自助加油服务，避免司乘人员下车走动，做到快加快走。

9.加强场区保洁管理，落实垃圾分类要求，设置废弃口罩专用回收箱，其余垃圾应
分类管理、定点存放、及时清运，保持垃圾暂存地周围清洁。

10.定期进行场区消毒，对高、中风险疫情地区车辆和冷链物流车辆停放专区、垃圾
暂存地、自助加油设施等适当增加消毒频次。

三、公路服务区综合楼

11.科学调整综合楼功能区块，有条件的应将公共卫生间和餐厅、便利店等经营区域
分离设置，减少人员聚集。卫生间独立于综合楼设置的，加强通风和消毒，司乘人员通
过体温测量、佩戴口罩后方可进入。保证卫生间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有条件的
应为司乘人员提供洗手液、免洗手消毒剂等。

12.综合楼应分别设置出、入口（通道），在入口（通道）位置安排专人进行体温测
量和健康码（健康证明）查验。对体温或健康码异常、未佩戴口罩、拒不提供健康码
（健康证明）的，拒绝其进入综合楼内部。

13.优化查验服务，通过设置智能化体温检测设备、提前张贴健康二维码等方式，提
高检测效率，减少人员聚集。入口（通道）处工作人员应为不会使用或者没有智能手机
的老年人、儿童等人员提供代查健康码、协助信息填报等服务。

14.按照当地卫生健康部门要求，选择适宜区域设立临时隔离区，配合卫生健康部门
工作人员做好异常人员引导、现场管理等工作。卫生健康部门人员未进驻服务区的，发
现体温高于37.3℃或有呕吐、乏力、腹泻症状的司乘人员，立即拨打120电话，移交当
地卫生健康部门。

15.合理控制进入综合楼内人员数量，优化服务措施，减少排队等候时间，设置“1
米线”，提醒司乘人员保持安全距离。加强室内通风换气，首选自然通风，也可采用机
械排风。如使用集中空调，应保证空调运行正常，加大新风量，全空气系统关闭回风。
定期对公共用品和设施进行清洁消毒，对扶手、门把手等重点部位，应适当增加消毒频
次。

16.根据疫情形势科学调整经营业态，高、中风险地区除公共卫生间、开水间、便利
店、能源补给站等开放外，其他经营业态宜暂时关闭，餐厅正常营业的应只提供打包外
带服务。低风险地区经营堂食的，要控制餐厅内用餐人数，保持合理间距，适当增加通
风消毒频次。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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